Q&A
1. 問：繳交計畫書時，是否要備文或蓋學校關防？
答：繳交一式六份計畫書時，請在各計畫書的封面及提案彙總表蓋上學校關防，統一由各校收齊寄到推動中心，為了方便，不用備文到推動中心，謝謝。
2. 問：若課程有接教育部其他計畫的補助，同一門課程是否可以再申請補助？
答：不可以，同一課程不行重覆再申請教育部相關計畫的補助。
3. 問：B類計畫，申請計畫成員3-6名學生，在編人事費兼任助理以2人以內為原則，有所衝突?

答：若人事費不足者，可以至業務費項編製工讀費，但不得佔全部業務費。
4. 問：若有申請過國科會大專題生專題計畫，B類計畫可否再來申請？

答：若是屬於延續性研究計畫可以提出申請，但絕對不可一案多申請補助，若被查到，會要求經費全數繳回。
